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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卫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议程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方式：现场记名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 

三、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 8月 24日 14 点 00分 

四、网络投票时间：采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网

络投票系统，网络投票时间自 2019年 8月 23日 15:00至 2019

年 8月 24日 15:00。 

五、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 65号中国卫星通

信大厦 A座 

六、参加人员：股东及股东代表、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公司聘请的律师 

七、会议议程： 

（一）主持人致开幕辞 

（二）主持人介绍主要参会人员 

（三）宣读议案并提请大会审议 

序号 议案名称 

1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2.00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2.01 关于选举何国胜为公司监事的议案 

2.02 关于选举邵文峰为公司监事的议案 

（四）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回答股东的问题 

（五）推选监票人（推选两名股东代表与一名监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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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票工作） 

（六）对上述各项议案进行表决 

    1.公司监事宣读本次股东大会表决规则 

    2.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填写表决票并投票 

    3.汇总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结果并进行计算 

    4.监票人宣读投票表决结果 

    5.公司法律顾问宣读法律意见书 

（七）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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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1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各位股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19修订）》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并结合公司发行上市的实际情况及经营范围

的扩展，拟对《中国卫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部分条款

进行修订。 

一、根据公司发行上市具体情况，对原《公司章程》第

三条和第二百二十三条进行了修订。 

二、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后注册资本和股份总数增加

的情况，对原《公司章程》第六条和第二十一条进行了修订。 

三、根据公司经营范围增加增值电信业务的情况，对原

《公司章程》第十五条进行了修订。 

四、对原《公司章程》第二十七条表述冗余的内容进行

了修订。 

五、根据公司选定法定信息披露媒体的情况，对原《公

司章程》第一百八十五条、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条、

第一百九十二条和第一百九十九条进行了修订。 

具体修订条款如下：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三条 公司于【】年【】月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简称中国证监会）【】号文件

第三条 公司于 2019年 6月 6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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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年【】月【】日首次向

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股；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简称上

交所）【】号文件批准，公司股票

于【】年【】月【】日在上交所

上市。 

[2019]1018 号文件批准，首次向

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40,000 万股；经上海证券交易所

（简称上交所）[2019]117 号文件

批准，公司股票于 2019 年 6月 28

日在上交所上市。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

民币 360,000 万元。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

民币 400,000 万元。 

第十五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

的经营范围：基础电信业务经营

（业务范围详见许可证经营，基

础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5 年 06 月 03 日）；通信广播卫

星系统的开发、管理；卫星地面

应用系统及相关设备的设计、开

发；与上述卫星业务相关的应用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工程设计、

工程承包；进出口业务。（企业依

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

活动；基础电信业务经营以及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

动；不得从事产业政策禁止和限

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第十五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

的经营范围：基础电信业务经营

（业务范围详见许可证经营，基

础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5 年 06 月 03 日）；增值电信业

务经营（业务范围详见许可证经

营，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有

效期至 2021 年 09 月 20 日）；通

信广播卫星系统的开发、管理；

卫星地面应用系统及相关设备的

设计、开发；与上述卫星业务相

关的应用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工程设计、工程承包；进出口业

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

目，开展经营活动；基础电信业

务经营、增值电信业务经营以及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

活动；不得从事产业政策禁止和

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第二十一条 公司股份总数

为 360,000 万股，每股面值人民

币 1 元，全部为普通股。 

第二十一条 公司股份总数

为 400,000 万股，每股面值人民

币 1 元，全部为普通股。 

第二十七条 公司因本章程

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

第（二）项规定的情形收购本公

第二十七条 公司因本章程

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

第（二）项规定的情形收购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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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股份的，应当经股东大会决议；

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五条第一款

第（三）项、第（五）项、第（六）

项规定的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

的，可以经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

席的董事会会议决议。 

公司依照本章程第二十五条

第一款规定收购本公司股份后，

属于第（一）项情形的，应当自

收购之日起 10 日内注销；属于第

（二）项、第（四）项情形的，

应当在 6 个月内转让或者注销；

属于第（三）项、第（五）项、

第（六）项情形的，公司合计持

有的本公司股份数不得超过本公

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10%，并应当

在 3 年内转让或者注销。 

公司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应

当依照《证券法》的规定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公司因第二十五条

第一款第（三）项、第（五）项、

第（六）项规定的情形收购本公

司股份的，应当通过公开的集中

交易方式进行。 

司股份的，应当经股东大会决议；

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五条第一款

第（三）项、第（五）项、第（六）

项规定的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

的，可以经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

席的董事会会议决议。 

公司依照本章程第二十五条

第一款规定收购本公司股份后，

属于第（一）项情形的，应当自

收购之日起 10 日内注销；属于第

（二）项、第（四）项情形的，

应当在 6 个月内转让或者注销；

属于第（三）项、第（五）项、

第（六）项情形的，公司合计持

有的本公司股份数不得超过本公

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10%，并应当

在 3 年内转让或者注销。 

公司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应

当依照《证券法》的规定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第一百八十五条 公司指定

《中国证券报》或《证券时报》

和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

站为刊登公司公告和其他需要披

露信息的媒体。 

第一百八十五条 公司指定

《上海证券报》和中国证监会指

定的信息披露网站为刊登公司公

告和其他需要披露信息的媒体。 

第一百八十八条 公司合并，

应当由合并各方签订合并协议，

并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

公司应当自作出合并决议之日起

10 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 30日内

第一百八十八条 公司合并，

应当由合并各方签订合并协议，

并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

公司应当自作出合并决议之日起

10 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 30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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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证券报》或《证券时报》

上公告。 

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30 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

之日起 45 日内，可以要求公司清

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在《上海证券报》上公告。 

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30 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

之日起 45 日内，可以要求公司清

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第一百九十条 公司分立，其

财产作相应的分割。 

公司分立，应当编制资产负

债表及财产清单。公司应当自作

出分立决议之日起 10日内通知债

权人，并于 30 日内在《中国证券

报》或《证券时报》上公告。 

第一百九十条 公司分立，其

财产作相应的分割。 

公司分立，应当编制资产负

债表及财产清单。公司应当自作

出分立决议之日起 10日内通知债

权人，并于 30 日内在《上海证券

报》上公告。 

第一百九十二条 公司需要

减少注册资本时，必须编制资产

负债表及财产清单。 

公司应当自作出减少注册资

本决议之日起10日内通知债权

人，并于30日内在《中国证券报》

或《证券时报》上公告。债权人

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未

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45日

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

提供相应的担保。 

公司减资后的注册资本将不

低于法定的最低限额。 

第一百九十二条 公司需要

减少注册资本时，必须编制资产

负债表及财产清单。 

公司应当自作出减少注册资

本决议之日起10日内通知债权

人，并于30日内在《上海证券报》

上公告。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

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

公告之日起45日内，有权要求公

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

保。 

公司减资后的注册资本将不

低于法定的最低限额。 

第一百九十九条 清算组应

当自成立之日起 10日内通知债权

人，并于 60 日内在《中国证券报》

或《证券时报》上公告。债权人

应当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30 日

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

起 45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其债权。 

债权人申报债权时，应当说

第一百九十九条 清算组应

当自成立之日起 10日内通知债权

人，并于 60 日内在《上海证券报》

上公告。债权人应当自接到通知

书之日起 30 日内，未接到通知书

的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向清算

组申报其债权。 

债权人申报债权时，应当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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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债权的有关事项，并提供证明

材料。清算组应当对债权进行登

记。 

在申报债权期间，清算组不

得对债权人进行清偿。 

明债权的有关事项，并提供证明

材料。清算组应当对债权进行登

记。 

在申报债权期间，清算组不

得对债权人进行清偿。 

第二百二十三条 本章程经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自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上交所

上市之日起生效并实施。 

第二百二十三条 本章程经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

效并实施。 

 

本次《公司章程》的修订以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的备案结

果为准。 

 

请各位股东审议。 

 

 

2019年 8 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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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2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 

因工作变动原因，刘志伟辞去公司监事及监事会主席职

务，彭涛辞去公司监事职务。 

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促进公司持续发展，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中国卫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经公司股东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

院、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推荐，现提名何国胜、邵文峰为公

司第一届监事会监事，经公司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后，与监事冯建勋、鲁征、樊丽君共同组成公司第

一届监事会，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一届监事

会换届时止。 

何国胜、邵文峰简历见附件，请对两位监事候选人进行

分项审议并表决。 

 

请各位股东审议。 

 

附件：本次选举的监事人员简历 

 

2019年 8 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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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本次选举的监事人员简历 

 

何国胜，男，1968 年 5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本科

毕业于国防科技大学仪表与测试系统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

于哈尔滨工业大学仪表与测试系统专业。1990 年 8月参加工

作，1990年 6月入党。现任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产业发

展部部长。历任 101所副所长，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经

营投资部副部长等职务。 

邵文峰，男，1977年 2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本科

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工业自动化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于

哈尔滨工业大学控制科学与工程专业。2002年 7月参加工作，

1998年 4月入党。现任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经营投资与产业

发展部部长。历任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 503所市场处副处长，

航天恒星科技有限公司发展计划处处长,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

院经营投资与产业发展部卫星应用处处长、投资管理处处长、

经营投资与产业发展部副部长等职务。 


